长治市城市管理局2026年普法责任清单

一、普法内容
（一）共性普法内容
1．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习近平法治思想；
2．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》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》《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》《党委（党组）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》《党委（党组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》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《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》《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》《党委（党组）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等党内法规；
3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《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》《长治市地方立法条例》《长治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《长治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《长治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》《长治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条例》《长治市电动车管理条例》《长治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》《长治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》《长治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》等重要法律法规。
（二）个性普法内容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供水条例》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《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》《山西省节约用水条例》《山西省燃气管理条例》《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《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《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》《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《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《山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山西省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办法》《山西省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》《山西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》《山西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办法》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城市公厕管理办法》《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》《城市照明管理规定》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》《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》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》《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》《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《城市紫线管理办法》《城市黄线管理办法》《城市蓝线管理办法》《城市绿线管理办法》《城市管理执法办法》《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《长治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《长治市城市绿化条例》《长治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长治市养犬管理条例》《长治市城市照明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
二、普法对象
全系统工作人员；城市管理工作中涉及的服务对象、管理对象、执法对象等社会大众。
三、普法目标
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要求，将普法工作纳入城市管理系统法治建设总体部署。全面落实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“谁管理、谁普法”“谁服务、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增强干部职工运用法治思维开展工作、化解矛盾的能力，全面提升城市管理系统法治建设水平，不断提升管理对象、广大群众的法治意识。
四、普法举措
（一）认真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。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，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。坚持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制度，年度集体学法不少于2次；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在年度述职中同步开展述法，重点报告法治学习、依法决策、依法履职等情况。（责任单位：局机关党办、办公室、政策法规科）
（二）全面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。把法律法规知识纳入工作人员初任培训、任职培训的必训内容，并在其它各类培训课程中融入法治教育内容。组织好执法人员轮训和“行政执法大讲堂”等培训，加强行政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和执法业务培训。组织领导干部参加法院案件庭审旁听，强化党员干部法治思维。（责任单位：局机关党办、政策法规科、执法监督科、编制人事科、市综合执法队；完成时间：12月底）
（三）持续开展主题法治宣传活动。结合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“宪法宣传周”“爱国卫生月”“民法典宣传月”“安全生产月”“城市节水周”“世界环境日”“11.9全国消防日”等各法治宣传节点，组织开展针对性和实效性的主题法治宣传活动，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，增强全民法治意识。常态化开展“城管十进”活动，组织执法人员进广场、进公园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家庭、进市场、进工地、进农村、进商店（十进），广泛宣传城市管理法律法规，为城市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局机关各科室、市综合执法队、局属各中心、各企业；完成时间：各宣传节点、全年）
（四）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。在执法活动中推行“事前学法+事中普法+事后释法”，加大“以案释法”“以案普法”宣传力度，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与普法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，在行政检查、行政处罚过程中向执法对象宣讲法律，进行边执法边普法。执法单位要加强典型案例的收集发布工作，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和预防教育功能。（责任单位：局执法监督科、政策法规科、市综合执法队、市容环卫管理科、城市生态管理科、公用事业科、精细化管理办公室、市容监察科；完成时间：12月底）
五、责任领导
    长治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 贺少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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